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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管城回族区 2024 年城市园林绿化

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管城回族区 2024 年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区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落实执行。

2024 年 3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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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城回族区 2024 年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实施方案

为加快推进生态郑州、美丽郑州建设，根据区委、区政府工

作安排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牢固树立和践行“绿水青山

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发展理念，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，以黄河

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为引领，以“公园城市”建设为

目标，按照开放、共享、融合理念，推进公园形态与全域城市空

间有机融合，实现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空间相宜，打造人与自然和

谐共生的城市发展新形态。紧紧围绕“增绿量、提品质、添色彩、

精管理”工作任务，深入开展“三标”活动，以国家生态园林城

市复查为抓手，以公游园、绿道、街头绿地等项目建设为带动，

不断增加城市绿地面积，优化城市空间布局；以绿地和文化、旅

游、体育等融合发展为手段，持续推进“公园+”，不断增强绿地

服务功能和吸引力，实现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

升；以精细化管理提升为保障，全面提升完善城市绿地管养水平，

以常态化花卉景观营造为亮点，持续打造城市景观特色；着力打

造与国家中心城市定位相匹配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相适

应、具有中原地域特色的城市园林绿化体系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以加快推进美丽郑州建设为目标，通过规划建绿、拆违建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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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缝插绿、留白增绿，强力推进公园游园、绿道、河道绿化和街

头绿地建设，大幅增加城市绿地面积，进一步优化公园绿地布局。

年度新建绿地面积 20 万平方米以上，建成开放公游园 2 个以上，

改造提升公园游园 2 个以上，着力打造天蓝地绿水净、宜居宜业

宜游的绿都郑州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配合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复查工作

对照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

选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建城〔2022〕2 号）和《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郑州市迎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复查工作方案的通知》

（郑政网〔2023〕8 号），按照市园林局要求，在全面摸清底数

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，压实工作责任，认真细致地做

好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复查的各项准备工作，为顺利通过国家生态

园林城市复查奠定坚实基础。

（二）城市增绿扩绿工程

1．新建绿地任务

全区年度新建绿地 20 万平方米以上：包括新建公游园、道

路绿化、居住区绿地等内容。

2024 年 3 月 10 日前，绿化工程进场施工。

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完成新建绿地任务。

牵头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

责任单位：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、相关街道办事处

2．综合性公园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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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新建 5000 平方米以上公园 1 个。

2024 年 3 月 10 日前，进场施工。

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完成公园建设工作。

牵头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

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管城分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审

计局、相关街道办事处

3．微公园、游园建设

年度新建 5000 平方米以下微公园、游园 1 个。

2024 年 3 月 10 日前，绿化工程进场施工。

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完成微公园、游园建设工作。

牵头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

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管城分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审

计局、相关街道办事处

4．屋顶绿化

完成新建屋顶绿化 2000 平方米。

2024 年 5 月 10 日前，完成屋顶绿化选址和方案设计。

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完成屋顶绿化建设任务。

牵头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

责任单位：相关街道办事处

（三）绿地功能提升工程

完成 2 个以上公园游园提升。

2024年 6月 30 日前，完成公园游园整治提升方案设计工作。

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完成公园游园整治提升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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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

责任单位：相关街道办事处

（四）儿童友好公园建设工作

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公园建设，加强公园、绿地等各类服务设

施和场地适儿化改造，增加儿童户外活动空间，设置游戏区域和

游憩设施。完成新建或改建儿童友好公园 1 个，在已建成的公园、

游园内增加免费儿童游乐设施 5 处。

牵头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

责任单位：相关街道办事处

（五）“无废公园”创建工作

持续推进“无废公园”创建工作，全年完成创建“无废公园”

2 个。从公园管理的角度着手，推进公园固体废弃物源头减量和

资源化利用，最大限度减少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，努力为市

民创建整洁舒适、绿色健康的休闲环境。

牵头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

责任单位：相关街道办事处

（六）绿地开放共享工作

持续做好绿地开放共享工作，对公园绿地生态承载力、空间

承载力、设施承载力进行评估，逐步增加开放共享草坪及林下空

间。对符合绿地开放共享条件的草坪及林下空间要做到应开尽

开，数量不少于公园绿地总量（公园总数）的 30%，为市民提供

更多的绿色生态空间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亲绿、享绿需求。

牵头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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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相关街道办事处

（七）城市美化彩化工程

1．常态化氛围营造工作

在做好常态化花卉氛围营造工作的基础上，突出元旦、春节、

“五一”“国庆”等重大节日和重要活动，做好重点道路、重点

公园（游园）、广场、主次干道、重要节点的花卉摆放和微景观

打造工作，打造景观道路不少于 2 条，保持花卉景观全年不断，

确保城市景观效果。

牵头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

责任单位：相关街道办事处

2．市花月季推广工程

在全区道路、公园（游园）、生态廊道等绿地，单位（小区）

的公共区域通过栽植月季（蔷薇）的方式，增加市花月季的应用

数量。全区完成新栽植月季数量不少于 5 万株，各打造 1 个“市

花公园（游园）”、2 条“市花道路”、3 个“市花单位小区”。

牵头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

责任单位：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、各街道办事处

（八）绿地精细化管理提升工作

1．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工作

以“月季花杯”建设管理竞赛活动和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月

度评比考核为抓手，以最佳最差公园游园、绿化道路、生态廊道

（铁路沿线）、出入市口评比为载体，通过信用评价等方法，进

一步调动责任单位和管养单位的工作积极性，促进园林绿化管理



— 7 —

水平持续提升。继续举办系列花展活动，逐步扩大花展的范围和

规模，提升花展的影响力和品牌力，进一步丰富市民群众文化生

活。

责任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

配合单位：相关街道办事处

2．园林式居住区（单位）创建工作

大力开展园林式居住区（单位）创建工作，全区创建市级园

林式居住区（单位）不少于 3 个。

2024 年 5 月 10 日前，完成市级园林式居住区（单位）培育

对象的选取工作，持续开展提升创建指导工作。

2024 年 9 月 30 日前，完成市级园林式居住区（单位）资料

的汇总上报工作。

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完成市级园林式居住区（单位）验

收工作。

牵头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局

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统筹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共同发

展，使园林事业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，各单位要进一步完

善工作推进机制，逐级建立目标责任制，强力推进工作落实，确

保各项工作任务按时间节点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加大资金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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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政府在规划控制、土地协调、财政投入等方面的作用，

多措并举，探索建立“主体多元+市场主导”的投融资机制，拓

宽专项债使用模式，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园林绿化建设，保证

建设及管理养护资金及时拨付，探索共建共享、协同高效的园林

绿化建管体系。

（三）狠抓督导落实

通过月调度、季评比的方式督促工作落实，各单位要统筹安

排、及早着手、强化措施、明确责任，确保高标准谋划、高效率

推进、高质量建设，圆满完成年度园林绿化各项建设任务。

附件：管城回族区 2024 年园林绿化工作任务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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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管城回族区 2024 年园林绿化工作任务汇总表

办事处

2024 年园林绿化新建项目
2024 年园林绿化

改造提升项目
屋顶
绿化

市花
月季
栽植

市花
公园
（游
园）

市花
道路

市
花
单
位
小
区

省、
市级
园林
单位
（小
区）
创建

新增
绿地

新、续建综合
公园（单个面
积 5000 ㎡以

上）

新建微公园、游
园（单个面积
5000 ㎡以下）

新建
生态
廊道

新建
道路
绿化

新建铁路
沿线、互通

立交
绿地

公园
游园

道路 廊道

面积
（万㎡）

个数 个数
条（段）
个数

条
（段）
个数

个数 面积
（万㎡）

个数
条（段）
个数

条（段）
个数

面积
（㎡
）

万株 个数 条数
个
数

个数

北下街街道办事处 150 0.3 1 1

西大街街道办事处 150 0.3 1 1

东大街街道办事处 150 0.3 1 1

城东路街道办事处 150 0.3 1 1

南关街道办事处 150 0.3 1 1

二里岗街道办事处 150 0.3 1 1

陇海马路街道办事处 150 0.3 1 1

航海东路街道办事处 150 0.3 1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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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荆山南路街道办事处 150 0.3 1 1

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 150 0.3 1 2

南曹街道办事处 200 0.3 1 2

金岱街道办事处 300 0.3 1 2

区城市管理局 1 1 2 1.4 1 1

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 1

合计 20 1 1 2 2000 5 1 2 12 15




